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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发包人（全称）：    拜城县残疾人联合会     
承包人（全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拜城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室内外改造  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bookmark: _Toc351203481]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拜城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室内外改造工程                                            
2.工程地点：   拜城县残疾人康复中心                                            
3.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4.工程内容： 该工程为一个标段，主要工程内容：室内改造（加装医用电梯一部、室内水、电、消防改造、更换门窗、各类轻隔断、抹灰粉刷、块料地面、塑胶地板革、吊顶、安检设备、监控设备、无障碍改造等），室外改造（硬化地面、绿化工程、铁艺围栏、铁艺大门、彩钢房、路灯等）等工程内容 。 
5.工程承包施工范围：
招标工程量清单里及施工图纸包含的全部内容。
[bookmark: _Toc351203482]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计划竣工日期：                 
工期总日历天数： 90 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bookmark: _Toc351203483]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   标准。
[bookmark: _Toc351203484]    四、签约合同价	
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                     (¥          元)；
[bookmark: _Toc351203486]    五、合同文件构成
本合同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投标文件及其附录；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ZR— 2021—004）通用部分
4.技术标准和要求；
5.图纸；
6.工程量清单；
7.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_Toc351203598][bookmark: _Toc337558815]六、 缺陷责任与保修
[bookmark: _Toc296346615][bookmark: _Toc296503114]在工程移交发包人后，因质量缺陷需要维修和保修的，承包人应承担质量缺陷责任和保修义务。
1.缺陷责任期和保修从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具体期限24个月。
2.缺陷责任期内，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应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如承包人不维修也不承担费用，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从保证金中扣除，费用超出保证金额的，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进行索赔。由他人原因造成的缺陷，发包人负责组织维修，承包人不承担费用，且发包人不得从保证金中扣除费用。
3.任何一项缺陷或损坏修复后，经检查证明其影响了工程或工程设备的使用性能，承包人应重新进行合同约定的试验和试运行，试验和试运行的全部费用应由责任方承担。
4.经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缺陷责任和质量保证金总额按竣工决算价的3%计算，并从合同总价中扣留。到期后，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应支付的部分。
[bookmark: _Toc351203488]七、工程款支付
采用约定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一个会计周期内，支付合同价50%。2、实际工程量完成后支付30%。3、工程竣工结算后再付结算价的17% 。4、付到结算审定价的97%后停止付款，余款3%作为工程缺陷责任与保修金，待保修期满后退还（不计息）。
[bookmark: _Toc351203588][bookmark: _Toc337558806]八、竣工验收
1.竣工验收条件
工程具备以下条件的，承包人可以申请竣工验收：
（1）除发包人同意的甩项工作和缺陷修补工作外，合同范围内的全部工程以及有关工作，包括合同要求的试验、试运行以及检验均已完成，并符合合同要求；
（2）已按合同约定编制了甩项工作和缺陷修补工作清单以及相应的施工计划；
（3）已按合同约定的内容和份数备齐竣工资料。
2.组织竣工验收
（1）发包人应在收到经监理人审核的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7天内审批完毕并组织监理人、承包人等相关单位完成竣工验收。在验收合格后7天内向承包人签发工程接收单。
（2）竣工验收不合格的，监理人应按照验收意见发出指示，要求承包人对不合格工程返工、修复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在完成不合格工程的返工、修复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应重新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并按本项约定的程序重新进行验收。
（3）竣工日期：发包方签发的工程接收单日期为竣工日期。
（4）承包方没有正当理由（采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ZR—2021 —004）通用条款）拖延工期没有按时交工的，超出合同约定时间，每日扣除中标价的1%失约金。
[bookmark: _Toc351203489]    九、施工要求
1.施工材料和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环保和质量要求，并提供证明材料。如达不到要求，视为不合格。
2.电梯、安检等设备必须经过专业检验，并提交检验报告备案。
3.承包方在施工当中不得损坏现有的设施、设备。如有损坏的，在本合同约定期内修复原样。修复费不得计入本合同价款中。
[bookmark: _Toc351203491]    十、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11、 [bookmark: _Toc351203492]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bookmark: _Toc351203493]    十二、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肆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 贰 份，承包人执  贰 份。


发包人：  (公章)               承包人：  (公章)
  拜城县残疾人联合会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2023年 月 日             2023 年 月 日
